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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決策治理、人事變化及可能動向觀察 

（摘要） 

壹、內容摘要 

一、 中共決策治理模式及黨政關係 

（一） 習近平決策模式不同於毛澤東及鄧小平。毛澤東時期以個人聲

望、非正式影響力凌駕黨內制度，掌控黨內決策的「個人化領

導」。鄧小平以降踐行黨章規定的「集體領導」，總書記為常

委會的成員，但地位略高於其他常委的「平等中第一人」領導

模式。 

（二） 「制度性集權」決策模式 

1. 新增設領導小組、委員會掌控重要領域工作的決策權。「十八

大」、「十九大」後成立的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國家安全、

教育、審計等領導小組/委員會，以跨系統、廣納中央領導集體，

打破條塊藩籬，將決策場域由國務院調整至黨中央為特色；「二

十大」後再成立中央金融、科技委員會由黨掌管。 

2. 常委會、政治局向習近平述職，成為總書記的下屬。「十九大」

後習規定常委會、政治局成員每年向總書記述職，由習進行點

評，使渠等成為總書記的下屬。 

（三） 「黨職能擴大」的黨政關係 

1. 中共長期強調黨的領導，僅 1980 年代短暫嘗試黨政分開的政改

措施。1980 年代初期，中共曾實施「黨政分工」、「黨政分開」

的政治改革措施，目的在減少黨的干預，加強政府專業、效率

及人事自主；但 1989 年「天安門事件」、蘇聯解體衝擊下，中

共再強化「黨政合一」，擴大在國務院部委設立黨組。 

2. 習時期黨的機構以「吸納、並列、歸口管理」管轄國務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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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納：黨務機構完全整併政府機構功能，被吸納機構無行政、

預算編制，僅保留、加掛原政府機構牌子。例如 2018 年中央

黨校與國家行政學院合併。 

（2） 並列：保留原人事、預算編制，為促進業務往來採取合署辦公，

或新設「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小組/委員會領導特定業務工作。

例如 2018 年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與中紀委合署辦公。 

（3） 歸口管理/領導：政務機構接受黨務機構的行政、人事指導。例

如 2023 年成立中央社會工作部，歸口管理國家信訪局、人民

信訪相關工作。 

二、 習近平時期黨政人事規則變化 

（一） 第 1 任著重反腐、改變「黨內作風」，第 2 任期企將「組織人

事」進一步制度化。習近平執政後共修訂、制定 58 項黨內組織

人事與黨內作風法規。第 1 任期偏好由黨中央、中央辦公廳、

中組部制定規範性文件，著重改變「黨內作風」問題（針對黨內

作風 11 項、組織人事 8 項）；第 2 任期嘗試將「組織人事」規範進

一步制度化（針對黨內作風 8 項、組織人事 23 項）。 

（二） 中央領導人事選拔強調不唯年齡、能上能下，票選改為個別談

話。「十八大」已無明確年齡要求，「十九大」則不唯年齡論，

強調「能上能下、能留能轉」。「十九大」後習以選舉投票導

致拉票賄選，改為「談話調研」，黨內面對面聽取推薦意見。 

（三） 習時期政治菁英甄補變化 

1. 政治局委員、地方一二把手等高階領導幹部年齡明顯老化。由

「十七大」63.3 歲上升至「二十大」65.1 歲，年齡差距由老中

青組成的 20 年跨距，縮短為 15 年跨距。省市區地方一二把手

就任的平均年齡差距由 2012 年的 3.6 歲（一二把手分為 58.8、55.2

歲），2023 年縮減至 0.4 歲（一二把手分為 59.2、58.6 歲）。 

2. 新任中央委員比例增至 65.9%，地方一二把手平均任職時間僅 2

年多，較胡錦濤時期減半。「十七大」至「二十大」新任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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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比例由 52.5%上升至 65.9%。省市區地方一二把手任職時間

縮短至平均 2.4 年、2 年（習執政前平均為 4.6、4.77 年）。 

3. 國務院領導層缺乏全國性工作經驗，人大副委員長職務為安排

領導幹部晉升的出路。「二十大」後國務院領導呈現「黨強政

弱」，缺少國務院、全國性工作歷練。人大副委員長成為習安

排正部級以上領導人晉升為副國級的出路之一。 

三、 習時代的派系政治 

（一）「習家軍」後續發展待觀察。「二十大」後高層形成高度中心化、

統一的領導架構，不存在反對勢力，習或默許、樂見「習家軍」

的次級派系發展，透過權力平衡阻止單一派系壟斷全局，維繫習

本身的絕對權威。 

（二）「習家軍」次級派系勢力尚均衡，未來或有新的聯盟、策略空間。

閩江新軍目前的實力較強，但閩江、之江、新西北軍領導人物年

紀都偏大，對未來接班的競爭是一個不利因素，浦江新軍丁薛祥

有年齡優勢，但缺乏地方領導歷練，各派系都不具有壓倒性能

力，此種結構提供更多協商和合作空間。 

貳、 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習過度集權的決策模式將降低體制韌性，或需為錯誤政策負責，

但仍會透過其權威發揮個人影響力。習近平透過制度性集權強化

個人權威與決策效率，但權力過度集中或使下級官員自主空間減

少，可能引起怠政後果，且決策一元化也會使中共體制韌性及決

策容錯率降低。目前中共黨內已無制衡習的勢力，若發生重大社

會、經濟動亂，習可能離開第一線職務，但仍透過個人權威與影

響力影響決策。 

二、 持續關注中共高層幹部決策執行與影響力。習近平執政進入第三

任期，仍無啟動接班安排，在習之下的政治菁英互動、決策與執

行及影響力須持續關注。 


